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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改性脂肪酸油酯MFAE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质量检验单、运输及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改性脂肪酸油酯其代号为MFAE。

2 技术要求
表1　改性脂肪酸油脂技术指标
	项   目
	指标

	外观
	均质可流动的液体

	荧光级别，级
	≤3

	含水率%（烧固相法）
	≤2.0

	密度，g/cm3
	0.8—1.0

	润滑系数降低率，%
	常温
	≥80

	
	150 ℃热滚16小时后
	≥60


3．试剂与仪器
a） 天平：分度值0.01g；
b） 高速搅拌器：在负载情况下的转速为11000r/min±300r/min，搅拌轴上装有单个波形叶片，叶片直径为2.5cm；
c） 紫外光测试仪：STY-J型或等效产品；
d） 波美比重计；
e） 固相含量测定仪：ZNG-A型或等效产品；
f） 钻井液用密度计：精度±0.01g/cm³，ZYM型或等效产品；
g） 极压润滑仪：Fann212型或等效产品；
h） 无水碳酸钠：化学纯；
i） 氢氧化钾：化学纯；
j） 无水乙醇；
k） 钻井液试验配浆用膨润土：符合SY/T 5490的规定；
l） 蒸馏水：符合GB/T6682中三级水的规定；
m） 原油：大港油区重质油。
4 检测方法
4.1外观的测定
 在室内自然光下目测。
4.2荧光级别的测定
4.2.1标准荧光样品配制
称取原油0.5 g（称准至0.01 g）于50 mL容量瓶中，用正己烷稀释至刻度摇匀，作为基液。用移液管准确移取基液5 mL于比色管中，规定该比色管中溶液的荧光强度为15级。再移取5 mL基液于另一比色管中，加入5 mL正己烷，充分混合均匀后定为14级，取14级溶液5 mL继续加入5 mL正己烷，混匀后定为13级，依次稀释，直至产生一级荧光强度。将15只比色管用60#白蜡密封好，制成标准荧光系列。
4.2.2 荧光级别测试
称取样品0.5 g（称准至0.01 g）于50 mL容量瓶中，用正己烷稀释至刻度摇匀，取5 mL此溶液于10 mL比色管中，在荧光灯下照射，并与标准的荧光系列作对比，找出接近的荧光级别即为该样品的荧光级别。
4.3密度的测定
取200 mL～250 mL试样，放置于250 mL量筒中，静止使量筒中无气泡，将波美比重计轻轻垂直放入，待其稳定后读数。
4.4含水率的测定
4.4.1将试样注满清洁的固相含量测定仪样品杯中。
4.4.2小心盖上样品杯的盖子，应确保有少许过量的样品从盖上的小孔溢出，以保证样品杯内的样品体积准确。
4.4.3盖紧盖子，擦掉样品杯和盖子外面溢出的样品。应确保擦过的样品杯螺纹上仍有一层硅酮润滑脂，且盖子上的小孔未堵塞。
4.4.4小心取下盖子，将样品杯与蒸馏器的其他部件组装好。
4.4.5将洁净、干燥的液体接收器放置在冷凝器排出管下方。
4.4.6加热蒸馏器并观察从冷凝器滴下的液体。在冷凝物不在滴出后，继续加热10 min。
4.4.7从蒸馏器上取下液体接收器。注意所收集的液体中是否有固体，如果有，表明钻井液沸溢出样品杯，应重新操作。
4.4.8待液体接收器冷却至室温后，读取液体接收器内水和油的体积（或体积分数）并记录。
4.5  钻井液性能测定
4.5.1基浆配制
量取400 mL蒸馏水，加入0.6 g（称准至0.01g）无水碳酸钠，加入20 g钻井液试验配浆用土（称准至0.01g），高速搅拌20 min，在25 ℃±1 ℃下密闭养护24 h。配制六份基浆。
4.5.2常温性能测试
取两份基浆，其中一份加入2 g（称准至0.01 g）试样，与另一份基浆一并高速搅拌10 min，测试加样前后润滑系数（基浆润滑系数应该在45-54之间，否则需调浆），并计算；
4.5.3 高温性能测试
取两份基浆，其中一份加入2 g（称准至0.01 g）试样，高速搅拌10 min，与另一份基浆一并装入高温罐在150 ℃热滚16 h，冷却至室温后高搅5 min，测试高温滚动后基浆及加样后润滑系数，并计算。
4.5.4 计算
    按公式（1）计算润滑系数降低率：
[image: image1]
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（2）
式中：
   W—润滑系数降低率，用百分数表示，%；
   k0—基浆润滑系数；
   k1—加样后的润滑系数。
5检验规则

5.1采样

按GB/T6678的要求取样，总量为1L，分装在两个清洁干燥的玻璃瓶中密封。贴好标签，注明产品名称、取样日期、取样人、生产厂名等。一瓶送交检验、一瓶保留三个月以备仲裁。

5.2判定

5.2.1当检验结果有一项或一项以上技术指标不符合表1的规定时，应进行复验，复验结果仍不符合表1的规定时，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。

5.2.2当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，由双方协商选定仲裁单位，按本标准进行复检。

6标志、包装、质量检验单、运输及贮存

6.1标志

包装上应有明显标志，注明产品名称、规格型号、净质量、批号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执行标准编号、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等。

6.2包装

产品的包装应采用25 kg塑料桶或200 kg铁皮桶（或依顾客要求而定），误差为±1%，但在每批产品中任意抽检40桶，其净质量平均值不应少于其标示的净质量。

6.3质量检验单

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检验单，其内容应符合表1的要求。

6.4运输

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暴晒，要防潮、防淋、防止包装破损。

6.5贮存

产品应贮存在干燥、通风的库房内，[image: image2.wmf]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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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存期限为1年（以生产之日起计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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